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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教育經費分配審議委員會 108 年度第 3 次會議紀錄 

壹、主席致詞：略。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錄 

教育部教育經費分配審議委員會108年度第2次會議紀錄及決定事項辦理

情形。 

決定：同意備查。 

 

會議時間：108 年 11 月 27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 

會議地點：本部 216 會議室 

會議主持人：林主任委員騰蛟 紀錄：郭姿彣

出席委員： 

劉欽旭、丁志仁、陳崇良、陳慧娟、黃東治、侯永琪、李國興(陳

莉容代)、羅清水(張春蓮代)、黃月麗(許嘉倩代)、陳焜元(林妙

貞代)、彭富源(施有連代)、畢祖安(金秀明代)、林執行秘書秀敏

請假委員： 

 朱楠賢、曾淑惠、周麗端、林新發 

列席單位及人員： 

 1.國教署：施有連、孫嘉聆 

吳佳玟  

 8.終身司：許嘉倩、洪玉瀞 

 9.學務司：許慧卿、邱孔鐸 

2.體育署：蔡忠益、翁子惠 10.資科司：苗宗忻 

 3.青年署：范雪惠、劉佳綾 11.國際司：金秀明、楊薇愉 

4.綜規司：呂虹霖 12.秘書處：陳岱義 

 5.高教司：王淑娟、張凱佑 13.統計處：陳淑華 

 6.技職司：胡士琳、蔡紫芳 

洪兆樂 

 7.師資司：姜秀珠 

14.人事處：陳冠婷 

15.會計處：黃佩琦、廖心儀、賴韋芳

陳彥汝、郭姿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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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討論事項 

一、關於高等教育組第3、4次會議紀錄，報請鑒察。 

決議：（一）本部各單位及所屬機關（構）在各分組提報原則或要點之繼續

適用案，倘屬延續性計畫，請於提案表中敘寫最近3年度之補

助成果說明。 

（二）其餘同意備查。 

二、關於社會教育組第 2、3次會議紀錄，報請鑒察。 

決議：（一）本部各單位及所屬機關（構）在各分組提報之繼續適用案，

請於審議情形表之「備註欄」註明係屬「報告案」或「討論

案」，並敘明提會通過之會議日期等。 

（二）「終身學習課程實施及非正規教育課程補助要點」，請終身司

依該分組第 3 次會議決議釐明新住民之範疇，並提社會教育

組報告，如有必要再提本會說明。 

（三）其餘同意備查。 

三、關於綜合組第3次會議紀錄，報請鑒察。 

決議：同意備查。 

四、關於國民教育組第4至8次會議紀錄，報請鑒察。 

決議：（一）國教署辦理「教育部校長領導卓越獎暨教學卓越獎表件修訂

會議」時，請邀請有意願與會之本會委員參加。  

（二）其餘同意備查。 

五、108 年度審議委員會通過之計畫經費執行情形(截至 11 月 11 日止)，

報請鑒察。 

決議：（一）本年底將屆，各計畫已核定尚未撥款部分，請相關單位加速

辦理核撥作業，俾利計畫之執行。 

（二）其餘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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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108年度教育補助經費備查案，報請鑒察。 

決議：同意備查。 

七、109年度整體教育補助經費編列情形，報請鑒察。 

決議：（一）「臺灣菁英獎學金試辦計畫」，請高教司儘速釐明相關疑義，並

提報高等教育組第5次會議審議。 

（二）109 年度整體教育補助經費編列情形，可增加上（108）年度

編列及比較情形；另併請增圓餅圖之呈現方式。 

（三）109年度應提會審議之補助原則或要點，請各分組儘速進行審

查，以利各項計畫能儘早核定、執行。 

（四）其餘同意備查。 

八、109年度教育補助經費免逐項審查統計表，報請鑒察。 

決議：同意備查。 

九、修正教育經費分配審議委員會及各分組進行審查作業應行注意事項第

壹項之三規定，報請鑒察。 

決議：同意備查。 

肆、臨時動議： 

  各項計畫補助原則或要點，屬繼續適用性質者，仍維持每 2年審查

原則；另考量渠等補助規定眾多，為提升審查效率，其中修正幅度不大

者（如未涉實質變動或補助金額變動不大等），請摘要註明變動情形及

做簡要報告，俾利其他修正幅度較大者得以充分討論處理。 

伍、散會：下午 3時 40 分。 


